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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服务企业专项整治自查表
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小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
	序号
	检查内容
	自查情况
	备注

	
	
	是
	否
	

	1
	是否在住宅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物业服务、停车及其他有偿服务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方式和投诉电话、公共收益收支、特种设备维保单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	
	
	

	2
	是否擅自提高物业服务收费标准。
	
	
	

	3
	物业服务企业接受供水、供电、供热、通讯、有线电视等管理单位委托代收费用的，是否擅自向业主收取手续费、服务费等额外费用。
	
	
	

	4
	是否存在以强制手段（如中断供电、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等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的行为）收取物业服务费的行为。
	
	
	

	5
	是否存在擅自收取门槛费、管理费等恶劣行为。
	
	
	

	6
	是否擅自利用或允许他人利用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广告、宣传、经营等活动和侵占挪用业主共用部位经营收益。
	
	
	

	7
	对物业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，是否未及时劝阻、制止，并向业委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履行报告义务。
	
	
	

	8
	是否擅自撤离物业管理区域、停止物业服务。
	
	
	

	9
	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，拒不撤离物业服务项目，不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并移交物业用房和有关资料等行为。
	
	
	

	10
	其他违反物业管理和价格法律、法规的行为。
	
	
	

	总体评价
	
















注：此表由物业服务企业填写
附件2
物业服务项目现场专项检查表
小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物业服务企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序号
	检查内容
	检查情况
	备注

	
	
	是
	否
	

	1
	是否在住宅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物业服务、停车及其他有偿服务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方式和投诉电话、公共收益收支、特种设备维保单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	
	
	

	2
	是否擅自提高物业服务收费标准。
	
	
	

	3
	物业服务企业接受供水、供电、供热、通讯、有线电视等管理单位委托代收费用的，是否擅自向业主收取手续费、服务费等额外费用。
	
	
	

	4
	是否存在以强制手段（如中断供电、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等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的行为）收取物业服务费的行为。
	
	
	

	5
	是否存在擅自收取门槛费、管理费等恶劣行为。
	
	
	

	6
	是否擅自利用或允许他人利用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广告、宣传、经营等活动和侵占挪用业主共用部位经营收益。
	
	
	

	7
	对物业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，是否未及时劝阻、制止，并向业委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履行报告义务。
	
	
	

	8
	是否擅自撤离物业管理区域、停止物业服务。
	
	
	

	9
	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，是否拒不撤离物业服务项目，不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并移交物业用房和有关资料等行为。
	
	
	

	10
	其他违反物业管理和价格法律、法规的行为。
	
	
	

	业委会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意见：


	街道(乡镇）意见：


	县市区物业管理部门意见：



注：此表由现场检查人员填写
附件3
物业管理专项整治违法违规案件移送表
移送案件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违法违规
单位基本       情   况
	物业服务企业：

	
	项目名称：

	
	违法地址：

	
	所属街道(乡镇）：

	
	联系人：
	联系电话：

	基本事实和
依据
	

	相关证据
材料目录
	



	移送单位
意见
	

	备注
	


注：此表由县市区物业管理部门填写
移送人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接收人：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附件4
加大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
工作进展情况表
（2021年  月）
填报单位：
	1
	实施专业化物业服务的住宅项目数（个）
	

	2
	公示物业服务收费信息的住宅项目数（个）
	

	3
	未公示物业服务收费信息的住宅项目数（个）
	

	4
	新增公示物业服务收费信息的住宅项目数（个）
	

	5
	查处的未公示物业服务收费信息的住宅项目数（个）
	

	6
	开展检查和执法行动数（次）
	

	7
	出动检查和执法人员数（人）
	

	8
	处罚物业服务企业数（个）
	

	9
	公开曝光案例数（个）
	

	10
	发放政策法规宣传册数（份）
	

	11
	受理群众投诉举报数（件）
	

	12
	签订承诺书企业数（个）
	

	13
	为群众办实事数（件）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注：1.此表由各县市区住建局、物业管理部门填报。
2.指标1、2、3统计当月月末的情况，其它指标统计自工作开展以来至当月月末的情况。
    3.逻辑关系：指标1=指标2+指标3。
    4.本表为月报，报送时间为次月10日前，报送方式为书面（盖章扫描件）和电子版同时报送，发送至邮箱：361558548 @qq.com
1

